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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两国宪法对各自公民享有的权利都作了详细的描述与规定。尽管语言措辞不同，两国宪法中有关公

民的权利却很相似，有些甚至是一样的，如公民的生命权，人身自由权，以及言论，出版，集会，诉

求，宗教，通讯自由的权利。但两国对这些权利的解释却有很大的差别。  

对于美国的政治传统而言，公民权利是人权的自然延伸。而人权则是每一个人维持其生命，自由和追求

幸福的基本权利，是不应受到性别，种族，阶级，智识，意识形态，政治信仰限制的权利。哥伦比亚大

学法学院的路易斯·亨肯（ＬｏｕｉｓＨｅｎｋｉｎ）教授曾说，人权只在这样的情况下受到限制，即

为了给予其他人的自由和权利应有的承认和保障，以及在一个民主社会中为了满足道德，公众秩序和大

众福祉方面的正当合理的要求。  

对于中国主流的政治文化来讲，绝对意义上的人权是不存在的。中国的法学工作者认为，在阶级社会

中，所有的权利都具有政治性质，是政治的具体表现；权利是通过法律来表现的，而法律则是统治阶级

意志的表现。相当长一段时间，“人权”在中国政治词汇中是不存在的。直到最近，《法学研究》还将

“人权”定义为基于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阶级利益上的由宪法和法律提供的基本权利，这些权利属于政

治自由的范畴，并受法律的限制。（《法学研究》１９９０年１月号，第１５页）  

中美政治文化对于人权的定义有三点基本分歧。首先，美国政治传统认为人权是天赋的，中国政治传统

认为人权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由国家赋予的；其次，美国政治传统认为人权是非政治性的，并在一个

公民社会中不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中国政治传统认为所有权利都有社会经济阶级的政治性质；再者，美

国政治传统认为人权是普遍的，而中国政治传统认为人权受治于统治阶级的政治利益。  

这种对于人权认识的分歧源于中美两国不同的政治历史，而人权的观念正是通过各自历史的演进而得以

成型和巩固的。美国的人权观远在美国建国以前就得以产生。十七世纪初，当成千上万的清教徒为了追

求个人的宗教自由，横跨大西洋，从欧洲大陆来到美洲时，他们的行动便播散了美国人权的种子。１６

３０年，当麻塞诸塞殖民地的清教徒在移民美洲的轮船上签订契约时，他们就相信他们赋有上帝给予的

特殊使命，他们对于宗教自由的追求正是与上帝谋约的一个结果。与此同时，清教徒之间也结成一种社

会契约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个人的权利和地方自治是最重要的要素。  

十八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的领导人物，如洛克，卢梭和孟德斯鸠等，对“社会契约”的思想作了进一步

的发展。“社会契约”思想承认自然法的崇高性，将人的自然权利推为不可剥夺，不可消亡的权利，并

提出社会的组成是基于社会成员的同意和认可。这种思想极大地影响了当时正在发育成长的北美殖民地

政治文化。迅速发展的殖民地经济，激增的欧洲移民以及非清教徒以外的宗教派别在殖民地的生长都在

不同程度上加速了美洲殖民地政体的变化。所有这些因素都促使殖民地政体从一个宗教性的社会契约组



织转化为启蒙主义思想家描述的社会契约组织。  

至独立战争爆发时，天赋人权的观念已成为美国生活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至少对那些能享受到这些

权利的人来说是如此。当时汤姆士·杰斐逊在《独立宣言》中写下“人生来就是平等的，他拥有不可剥

夺的由创世者赋予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时，他实在不是在提供一个崭新的政治体制的设

想，他也不是在期望获得某种新的权利。他仅仅是在将北美殖民地的历史经验变成一种具有政治和法律

效应的规定。尽管如此，《独立宣言》对于美国公民权利在后来的发展极其重要，它也为日后的美国宪

法立下了哲学基础。自此，保护和承认公民的权利成为美国政治的中心议题之一。  

如果公民权利的观念是以一种土生土长的，自然渐进的方式刻入美国生活中的话，这种观念进入中国的

方式可以被称为是外来的和革命性地输入的。中国的历史虽然久长，但从古自今，相当一段时期的中国

社会都是在牺牲个人的权利，利益和生命的基础上追求社会的秩序与和谐。  

清代的中国曾有过两次短命的政治改革，一次是在１８９８年，另一次在１９０８年。两次改革都试图

给予人民一些自由。在民国时代，不论政治和宗教信仰，不分种族的平等民权曾得到过承认。但由于国

际和国内的复杂原因，民国时期的宪法，无论好坏，都未能在全中国得以长期地实施。  

新中国的人权观源于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

理解。当美国早期的政治领袖们能够有机会在一个独特的政治，经济，地理和智识环境下进行自治管理

的政治实验时，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则陷于与他们的敌人进行殊死的搏斗之中。美国的革命者奋起反抗

英王统治，以期保卫殖民地的权利和利益时，中国的革命者与敌人奋斗，期望的是夺取政权。中国革命

的一条经验是，夺取政权先于争取权利；夺取政权是拥有权利的先决条件。  

在这样的情况下，权利自中国革命一开始便有了浓厚的政治色彩。１９３４年颁布的中央苏区的第一部

宪法曾明确规定，工人，农民，红军战士和他们的家属享有平等的权利和自由，而军阀，资本家，富

农，僧侣及其他所谓反革命分子的政治和经济权利必须加以剥夺。“人权”一词曾在１９４２年的有关

陕甘宁边区的一个法律中使用，但其意思被定为是指不分种族，阶级，党派，性别，职业和宗教的，一

切反日本法西斯的人的权利。  

中国革命成功之后，维持政权成为头等大事。公民权利则须服从党的政治需要，并根据党的命令而得以

使用，扩张或收缩。对于一部分公民来讲，权利是奖赏；对于其他一部分人，权利则是一种惩罚。权利

享有和使用中的等级观念与实践从党的早期生活中便开始出现。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早期的美国对公民权利的享用也有过很多的限制。经济，性别和种族歧视在早期美

国是得到法律的承认和保障的。在那时，相当一部分美国人，如黑人，印第安人，享受不到任何属于其

他美国人的权利。而在中国革命胜利前夕，所有被称为“人民”的人都被告知他们将享有平等和不超越

党的路线的一定的个人自由。  

后来两国的公民权利的实施与发展却走了不同的路。美国宪法制定实施后四十年内，所有的美国白人成

年男子，无论有无财产，开始有了政治上的权利。经过１８６０－６５的血腥内战之后，宪法加入了三

条修正案，赋予曾是奴隶的黑人民权与政治权（投票选举权）（这些权利的真正实现还要经过一百年左

右的斗争）；１９１７年，政治参与上性别歧视被取消。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美国的体制经历

了一种将权利的范围从特权阶层向非特权阶层扩展的历史演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公民权利的发展是另一番经历。１９５７年的反右斗争将“人民”与“敌人”

作了政治上的重新定义，从而将一大批原本是党的热忱支持者和拥护者从同志和朋友强变为敌人，并剥

夺了他们政治上的参与权利。反右斗争十年后，又始发一场十年文革，更多的公民，包括许多的共产党

人，又被当时的政治标准定为“敌人”，不但政治权利被剥夺，其它基本的权利也一并取消，连共和国

的主席也不经法律起诉宣判，被囚禁在监狱中，含冤而死。  

由于公民权利是在中美两种不同的政治构架下得以解释和实施，其发展必然受到政治的影响。这两种政

治构架在意识形态，体制，立法与执法方面都有很大差别，但最重要的差别在中美两国宪法权威的范围

方面的不同。  

美国权利能得以扩展，部分归功于美国的“宪法文化”。在这种文化下，宪法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得到所

有人和团体的承认和尊重，宪法只能通过人民的代议团体来修订，宪法的实施是公平的，宪法解释是由

一个独立的司法审查程序来担当的。  

这种宪法文化可以说是一些特有的美国历史事件造就而成的，如《独立宣言》，美国宪法，人权法案，

以及第一任大法官约翰·马歇尔对马伯里诉麦得逊案的重要解释等。正是马歇尔的解释帮助完成了从

“最高自然法”向“最高实证法”的转换。在这种宪法文化下，权利有清楚的定义和明确的法律意义，

宪法的权威得以尊重，非特权阶层的人获得权利的途径虽然是狭窄的，但却是开通的。  

这样的宪法文化在中国是不存在的。中国实施的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党宪法文化”。其特征是全民对执

政党绝对权威的完全服从，党的意志和利益通过宪法成为全民行动的规范。在这种宪法文化下，宪法成

为一种政治附属物，司法审查也无独立可言，个人的权利可因政治或非政治的理由而中止。在谈到党与

法孰大孰小时，常用的解释是，立法时是党大于法；执法时，党必须服从法。这样的逻辑是令人迷惑

的。这种对于党绝不会在立法时犯错误，同时又会在立法之后服从于法的推断实在是一种政治上的幼

稚。  

事实上，过去几十年中，党在立法中犯的错误已造成了许多严重后果。由于政治气候的变化，人民的权

利也随之而遭剥夺。“人民”这一词随着领导人的政治需要在每一不同的时期具有不同的定义，而人民

所应享有的权利又因受短时效的政策性的政治原则的限制而得不到充分享用和保障。当权利受到限制，

自由受到囚禁时，一种以人民民主专政为名义的实际上是由党的个人或集体领导为实质的专制就会发展

并盛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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